
「新北市氣候變遷因應行動自治條例草案」座談會

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 12月 12日下午 2時 30分

地點：本府 19樓 1926會議室

主席：林副局長麗珠              紀錄：黃柏鈞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辦單位報告（略）

貳、各單位意見（發言內容）

吳委員健生

一、 電動公車使用年限較難依電池生命週期而汰換，由於電池材料、

廠牌及型號等會有不同的使用效率，建議中央單位可針對電池使

用壽命或年限做相關統計分析，俾利後續分析。

二、 計程車電動化之推動，政府應建立完整的電動樁佈設配套措施，

建議相關公會可統計目前一輛計程車平均行駛里程數據，以因應

電動車電能續航力問題。由於補貼金額涉及層面較廣，尚需考量

效益及平衡性，建議相關公會先行試算計程車汰換補貼金額，俾

利彙整相關意見，納入未來推動運具電動策略之參考。

三、 電動貨車或小客車其電池體積非常大，如以換電方式補充電能，

目前尚難以實施，未來尚待克服技術上的問題。

四、 大型且長途的貨運車輛較難推動電動化，建議可先從小型配送貨

車進行電動化，另貨運業屬中央權管，建議地方政府可藉由輔導

貨運業者推動節能減套措施，如協助盤點能耗。

五、 自治條例草案擬訂內容建議檢視是否有牴觸中央法令。

陶委員治中

一、 建議觀察中央在淨零排放政策形成更具體框架時，地方政府在相

對應架構下研訂符合在地特性的草案。

二、 建議參考德國因應氣候變遷之相關法案，例如 2010年「能源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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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2013年「機動力與燃油策略」、2015年「2050年氣候行

動計畫」與「電動車法案」、2021年「再生能源法案」，檢視我

國交通部訂定各運輸工具減碳之 KPI，以確定逐年汰換燃油車比

例。

三、 有關貨車電動化部分，建議參考德國積極的作法，2050年全面採

用氫能貨運，既提供獎勵誘因，亦須執行罰則。

交通部(書面意見)

一、 簡報第 20、22 頁關運具電動化目標進程規劃一節，市區公車為

2030年全面電動化，電動小客車/電動機車各年期市售比為 10% /

20% (2025 年 )、 30% /  35% (2030 年 )、 60% /  70% (2035 年 )、

100% / 100% (2040年)。目前規劃內容可參閱本部辦理社會溝通

會議簡報。

二、 簡報第 10、12、13、20 頁有關公務車及市區公車電動化期程一

節，國家政策已宣示 2030年市區公車及公務車全面電動化（除

警消救災等車輛外），請市府確認自治條例規定精神務必扣合該

目標。另相關電動大客車火災預防應變處理計畫須加強與地方政

府相關單位、客運業者演練。

三、 簡報第 10、14、21 頁有關計程車電動化之推動一節，經濟部已

推動電動車在地製造及國產化，後續俟國產電動車上市普及，市

場電動車輛較為平價，且性能符合營業需求，本部會進行電動計

程車推廣。現階段建議可透過相關行政手段促使業者加速汰換電

動車，如：多元化計程車續營審查機制要求、電動車比例納入車

隊評鑑項目、針對汰舊換新車輛非電動車者研議縮短其繳銷替補

年限之可行性等。

四、 簡報第 15 頁有關公共停車場充電設備建置一節，停車場法增訂

第 27條之 1 規定，公共停車場應設置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及

其充電設施，業經總統 111年 11月 30日公布，簡報資料條文八

宜擴及為「公共」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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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簡報第 22 頁有關重型貨車電動化的時程目標一節，依據國際能

源總署 IEA報告，約在 2030年開始有具體目標。貨車電動化進

度較慢的原因，是因貨車需要比目前市場上電池能量密度更高的

電池，以及新型大功率充電基礎設施，氫能車發展可能是未來的

發展選項。未來電動大貨車將視車輛業者研發製造或導入進度，

協同環保署適時研議汰換燃油大貨車補助機制。較輕型的小貨車，

中華汽車產製之 E-Veryca電動小貨車，已於 2019年發表上市販

售，並持續投入開發。經濟部已有電動物流車補助計畫，以電動

物流車示範案例作為研擬方向，研議電動物流小貨車車型開發補

助。

六、簡報第 17 頁有關零碳教育與生活促進一節，環保團體已提出以

租代買的概念，推動綠運輸部分，共享運具推廣是未來重點項目

之一，建議在市府規劃於零碳教育與生活促進或其他領域面向進

行推廣。另新北市已訂定共享運具經營業管理自治條例，建議亦

將鼓勵及導引共享汽機車業者使用電動運具納入後續推動，以促

成運具電動化目標。

七、有關淨零運輸轉型方面，本部規劃推動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與綠

運輸，其中綠運輸目前係配合環保署主政淨零綠生活關鍵戰略推

動，目前初步規劃推廣公共運輸、完備步行及自行車環境、管理

私人運具使用、推廣共享汽機車、公共運輸導向之土地使用、減

少非必要運輸需求、推廣綠色貨運、推廣綠色觀光旅遊、推動氣

候服務等，其中多項涉及地方事務，期許未來能與地方政府共同

協力推動。

新北市公共汽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

一、 低地板公車汰換電動公車成本高，平均 1輛電動公車約 1,000 萬元，

對業者負擔較大，建議地方或中央得整合建立一致性的補助機制，

俾利業者進行財務規劃，順利推動公車的電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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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由於電動公車汰換年限涉及電池的使用壽命，假定電池壽命為 5

年，基於資源效益最大化原則，建議可依電池使用效益，調整電

動公車汰換年限為 10年。

新北市計程車客運商業同業公會

一、 請政府積極宣導並推動運具電動化目標，鼓勵並獎勵廣設電動車

充電站及充電設備補助，放寬並提高補助油電車輛及電動車營業

車購入金。 

二、 建議提供補助電動車輛並研議降低油電車車齡年限，要求車商車

價優惠及保養優惠並延長保固期限。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補助汰換電動車應與誘因的提供及市府財政資源取得平衡，市府

目前無強制禁止民眾使用燃油車，而是以鼓勵方式宣導民眾汰換

電動運具；低碳交通管制區之概念，後續可透過車牌辨識系統、

路邊稽查及相關補助配套措施等方式，以達到運具電動化之目標。

二、如何分配補助電動車輛資源，後續將與中央釐清確認，使資源能

更有效率的分配，加速運具電動化目標，並建構未來電動車之友

善環境。

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

一、由於電動貨車技術尚不成熟，目前市占率並不高，且電動貨車如

高速行駛相較燃油車耗油，基於貨車旅程特性，較難要求業者汰

換電動貨車。

二、交通部公路總局及環境保護署目前已有提案，並爭取預算進行相

關貨運盤查計畫，如能耗或油耗調查，透過駕駛行為的改善及相

關設備的改良，以達到節能減碳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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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前國內貨運車輛約 10 萬輛，新北市境內約 1 萬 5,000輛，鑒於

貨運營運無地區限制，國內各地區皆可通行，後續如有進一步討

論，建議可邀請交通部公路總局與會說明。

中華民國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一、貨車電動化應建立短、中、長期目標，由於貨車非僅為特定地域

性行駛，充電能源設備之建立，就顯得非常重要，故充電樁設備

技術必須成熟，並且能快速建立充足之充電設備，以供電動車使

用。

二、另大型電動貨車充電效率有限，建議得比照如電動機車換電方式

補充電能，提供相關誘因，增加汰換電動車之意願。

新北市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

    貨車電動化要達到節能減碳的目標，應加強充電設備的建立，貨車

如需長途行駛，能源及續航力不足是個很大的問題，建議未來得以鼓勵

方式汰換電動車。

參、 結論

感謝今日各委員及與會單位提供寶貴意見，後續彙整後將納為本府

自治條例(草案)研訂及政策執行參考。

肆、 散會：下午 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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